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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等法院新聞稿 

發稿日期：110年10月08日 

發稿單位：公共關係室 

連絡人：行政庭長洪于智 

連絡電話：02-23713261#8007編號：110-026 
 

110年度重矚上更一字第8號判決新聞稿 

妨害公務等案件 

檢察官及被告等因妨害公務等案件，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4年度

原矚訴字第1號判決，提起上訴，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，本院於今(8)

日宣判，簡要說明如下： 

壹、判決結果 

一、原判決關於許順治、陳廷豪、林建興、江昺崙、劉敬文、柯

廷諭、魏揚被訴犯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煽惑他人犯罪

無罪部分，均撤銷。 

二、許順治、陳廷豪、林建興、江昺崙、劉敬文、柯廷諭、魏揚

上開被訴部分，均公訴不受理。 

三、其他上訴駁回。  

【原審判決主文： 

一、許順治、魏揚、陳廷豪、林建興、江昺崙、劉敬文、柯廷諭被訴犯刑

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之罪部分，均無罪。 

二、許順治、李冠伶共同犯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罪，各處有期徒

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】 

貳、事實及理由要旨： 

一、有罪部分之事實摘要： 

許順治、李冠伶於 103 年 3 月 23 日，先在立法院抗議服貿協

議，同日下午先後前往行政院外，於當晚約 7、8 時許，李冠伶與

不詳成年人，將綑綁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架設在行政院外之鐵拒

馬間的鐵鍊鎖頭固定，分持大型綠色油壓剪，再由許順治以雙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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握住油壓剪後端處之方式施力，共同剪斷鐵拒馬上之鐵鍊鎖及鐵

絲後，與現場部分民眾合力將鐵拒馬搬開或推倒，大批群眾一擁

而上，推擠前來阻擋之三名員警後進入行政院區，致鐵拒馬均因

而凹損、變形，鐵拒馬間之鐵鍊、鋼鎖、鐵絲等物亦因斷裂受損

而不堪使用。 

二、理由摘要： 

㈠本院依據卷內各項事證，維持第一審認定被告許順治、李冠伶有

共同損壞行政院前架設之鐵拒馬、鐵鍊、鋼鎖、鐵絲等公物之行

為。 

㈡被告雖主張破壞鐵拒馬等係緊急避難，並主張本案有公民不服從、

抵抗權等適用。最高法院本次發回意旨亦指出：「公民不服從是

一種公開、非暴力、出於良知決定的故意觸犯法律規範的行為，

目的通常都是為了改變法律或是政府的決策，行動者通常願意承

擔可能的法律效果。公民不服從的非暴力性，是基於公民不服從

主要目的在向公眾訴求，欲透過觸犯法律規範的行為來喚醒與說

服大眾，所抗議的法律或政策牴觸了重要的政治道德原則。公民

不服從是一種表達政治意見的特殊形式與最後手段，即令觸犯法

律規範，仍然處於忠誠於整體法律秩序的界線內，因而避免使用

暴力。抵抗權的概念，是為了保衛及回復民主憲政秩序，並由憲

法賦予其正當性與合法性。德國於 1968 年修憲時新增之基本法第

20 條第 4 項規定：「凡從事排除上述秩序者，如別無其他救濟方

法，任何德國人皆有權反抗之。」上述秩序(憲政秩序)意指，德

國是一個民主的及社會福祉的聯邦國；主權在民及三權分立原則；

立法必須受到憲政秩序之約束，行政權與立法權之行使應依據法

及基本法律原則。該項抵抗權之行使，包含違法的手段，但須在

『不法情況極公然』時方可行使，且應是最後手段。我國憲法雖

未明文規定抵抗權，但依國民主權的憲政原理，仍應加以承認。

人民行使抵抗權的行為，得阻卻違法。如公民不服從行為，本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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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言論自由的特殊表達形式，且所欲保全的整體法益為即將或剛

開始遭破壞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(倘抗議對象的作為已造成自由民

主憲政秩序系統性的重大侵害，則屬抵抗權之行使範疇)時，依上

揭說明，法院自得類推適用緊急避難或避難過當之規定，阻卻違

法或減免刑責。」惟： 

合議庭雖贊同本院另案對群眾因不滿立法院通過服貿協議而

佔領立法院表達訴求經判決無罪之結果，然民眾抗議立委張慶忠

讓服貿協議過關的原本訴求對象係審議該法案之立法院，其等在

佔領立法院數日之方式已使社會大眾明白知曉其等表明反對張慶

忠以「不正方法」通過服貿協議之訴求，且時任總統亦同意將服

貿協議退回院會重新審議時，其等之訴求已經達成，服貿協議已

無法照國民黨之意思快速通過，當部分群眾不滿意而決意轉佔領

行政院時，已超過其等原本集會抗議之訴求，就本案情形而言，

於客觀上難認其等行為之取捨，只此一方，毫無選擇餘地，有不

得已之情形。許順治、李冠伶進入行政院時係以破壞鐵拒馬之方

法，具有暴力性，且非最後不得已之手段，與緊急避難之要件不

符，難認符合誤想避難而得類推適用緊急避難，故仍維持一審有

罪之認定。 

㈢就檢察官起訴之煽惑罪部分：  

⒈檢察官起訴許順治、陳廷豪、林建興、江昺崙、劉敬文、柯廷

諭、魏揚等 7人煽惑他人犯刑法第 306條第 1項侵入建築物罪，

惟刑法第 306條第 1項之侵入建築物罪係告訴乃論之罪，行政院

秘書長已於一審審理期間對檢察官起訴犯該條之 87 名被告，均

具狀撤回告訴，原審已依刑事訴訟法第 303條第 3款之規定，對

許順治、陳廷豪、林建興、江昺崙、劉敬文、魏揚等自己犯侵

入建築物罪部分，均判決公訴不受理(柯廷諭未進入行政院)。 

⒉檢察官對許順治等 7人犯煽惑他人犯(侵入建築物)罪部分提起上

訴，因煽惑範圍最高法院判決之意見不一，惟依部分學者及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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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法院較近相關判決要旨所表現之精神，本院認唆使或鼓動不

特定人犯特定法益之犯罪，應屬教唆或幫助之範疇，而非刑法

第 153條第 1款之煽惑罪。因許順治、陳廷豪、林建興、江昺崙、

劉敬文、魏揚 6人自己犯侵入建築物罪之正犯行為已經原審判決

公訴不受理，其等唆使或鼓動群眾進入行政院之行為，已無從

被吸收，又因告訴人係對所有之侵入建築物罪均撤回告訴，效

力當然包括教唆行為，含柯廷諭在內之教唆他人犯侵入罪部分

已欠缺訴追條件，本院自應對許順治等 7人之教唆行為諭知公訴

不受理判決。 

參、合議庭成員：審判長王復生、陪席法官張紹省、受命法官遲中慧。 

肆、毀損公務員職務上掌管物品罪部分，檢察官及許順治、李冠伶均

得上訴；其餘部分，均不得上訴。 

 


